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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王 莲 峰

摘　 要：为有效遏制商标恶意注册行为，净化营商环境，我国 ２０１９ 年修改的《商标法》总则部分新增条款，明确规定

禁止商标恶意注册，并对分则部分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旨在加大对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处罚力度。 但是，修改后的

《商标法》对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规制条款过于抽象，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为提升我国《商标法》实施质量，建
议借鉴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实践经验，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审查标准和考量因素；对疑似恶意

申请注册者，商标审查机关可要求其提供使用意图的证明；对恶意进行商标注册和诉讼者，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

法》等法律追究其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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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商标恶意注册现象，不仅严

重扰乱我国商标注册秩序，而且侵害其他市场主体

的正当权益，对我国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造成恶劣

影响。 因此，有效遏制商标恶意注册成为我国《商
标法》第四次修改的主要任务。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商标法》第四次修改通过。 其中，第 ４ 条第 １ 款明

确规定，商标恶意申请不予获准注册；第 ３３ 条、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分别新增条款，将恶意注册作为异议和

无效宣告的理由；新增第 ６８ 条第 ４ 款并修改该条第

１ 款，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及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

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 《商标法》从总则到分则相

关条款的修改，无疑为有效打击商标恶意注册奠定

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然而，该法既未在相关条款中

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内涵、认定标准和考量因素，也
缺乏对恶意注册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适用条款。
换言之，修改后的《商标法》虽然对商标恶意注册进

行规制，但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难点，相关法律规范缺

乏可操作性。 鉴于修改后的《商标法》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生效，商标确权机关和法院急需统一法律

适用的标准，本文借鉴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

进行规制的法律适用方面的经验，提出解决我国规

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建议。

一、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

对恶意的商标注册行为进行规制，是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完善商标法制进程中极为关注并

深入探讨的问题。 欧盟及其成员国经过几十年的研

究和磋商，建立了一套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国内层面

相统一的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体系。 这套严格

的法律制度采取注册前不予获准、注册后无效宣告、
追究侵权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等机制和方式，对商

标恶意注册进行有力打击。 下文以欧盟为例，评介

区域法层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以德国为

例，评介国内法层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
１．欧盟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法律体系

为实现欧盟商标制度一体化，经过多年磋商和

会谈，欧盟逐渐构建了两套平行的商标法律制度：在
欧盟内部统一且独立于各成员国国内法的《欧盟商

标条例》①，以及用于调整各成员国国内商标法律制

度的《欧盟商标指令》②。 欧盟希望通过这两套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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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逐步达到欧盟法规与各成员国国内法律相统

一的目标———消除欧盟范围内因法律差异而产生的

影响，减少内部市场交易成本，保障商品自由流通，
提高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欧盟商标恶意注册法律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
是其成员国经历十几年的讨论和磋商，最终建立起

来的。③在《欧共体商标条例》的拟定阶段，荷兰于

１９７８ 年提出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立法构想，即恶意

的商标注册不予获准。④德国于 １９８４ 年提出关于真

诚使用意图（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 ｉｎｔｅｎｔ－ｔｏ－ｕｓｅ）的提案，即商

标注册人应当具有在特定商品或服务上使用该注册

商标的意图。⑤随后，德国放弃这一主张，转而支持

荷兰提出的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建议。 德国的主张

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虑。
德国当时存在注册商标以便待价而沽的不当行为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ｒｋ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这种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⑥如果将恶意注册纳入阻碍商标注册的绝对理

由，就好比新增一个安全阀，在授予拟制的商标权利

之前，将恶意申请直接排除在外。 最终，１９８８ 年《欧
共体商标指令》以及 １９９３ 年《欧共体商标条例》都

采纳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立法规制的建议，欧盟范

围内初步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商标保护标准。
２．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立法及其

特色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德国商标法》是在当

时商标法欧洲化的浪潮下，依据 １９８８ 年《欧共体商

标指令》转化而来的。 １９９５ 年《德国商标法》对规制

商标恶意注册的转化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只把

“商标恶意申请”作为商标无效的理由之一：根据该

法第 ５０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利害关系人有权对恶意注

册的商标提起无效宣告。⑦后来，德国立法加大对

《欧共体商标指令》的转化步伐，２００４ 年《德国商标

法》第 ８ 条第 ２ 款“绝对理由”的具体情形中新增第

１０ 项“恶意的商标申请”⑧，即将恶意的商标申请纳

入阻碍商标注册的绝对理由。 此举有利于将不正当

的商标申请扼杀在萌芽阶段，减少由此引发的商标

无效宣告和诉讼，达到节约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保
障法律稳定的目的。⑨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立法规

制不仅体现在商标法中，还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于 ２０１５ 年修订，对原

第 ３ 条的一般条款进行拆分，实现了该法内部竞争

者保护与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平衡。⑩对竞争者利益

的保护主要规定在该法第 ４ 条，其中第 ４ 项“阻碍竞

争”是该条的兜底条款。 从《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４ 条第 ４ 项关于禁止不正当地阻碍竞争者的规定

分析，具体的阻碍竞争行为包括散布谎言以损害竞

争对手的名誉等。申请人恶意注册商标，意在侵害

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标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
该行为在无法受到《德国商标法》以及《德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４ 条第 ４ 项之外其他具体条款规制的

情况下，可能归于“阻碍竞争”的范畴。在现实生

活中，面对案情较为复杂的商标恶意注册案件，德国

专利商标局的行政纠错制度暴露出局限性，对此，利
害关系人可依照《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司法

救济，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欧盟和德国对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执法实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欧盟和德国在立法层

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规制设计了具体的规则，如将

商标恶意注册作为禁止注册的绝对理由，相对人可

以请求司法救济等，但对“恶意”的具体判定标准并

无明确规定。 值得肯定的是，欧盟法院以及德国法

院在具体判例中逐步明确了“恶意”的法律内涵及

认定标准，并对恶意注册对他人造成损害时利害关

系人依法寻求救济的途径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１．德国法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内涵及类型的

界定

商标恶意注册不同于一般的商标注册，对其进

行认定需首先对“恶意”进行界定，而对于“恶意”一
词，《欧盟商标条例》 《欧盟商标指令》 《德国商标

法》均未给出明确的定义。 在“世界杯 ２００６”案中，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解释了“恶意”的法律含义。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德国专利商标局于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初核准了国际足球联合会（法文简称 ＦＩＦＡ）
提出的在多个类别的产品和服务上对“ＦＵＳＳＢＡＬＬ
ＷＭ ２００６”和“ＷＭ ２００６”的商标注册申请。随后，
德国专利商标局收到大量的无效宣告请求书，认为

这两个标志因“恶意申请”而不得作为商标获得注

册。 依据《德国商标法》的规定，恶意申请属于禁止

注册的绝对理由。 德国专利商标局随即宣告这两个

商标无效。 对于这两个标志是否具备商标注册的构

成要件，是否属于恶意注册，各方争议不断。 最终，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这两个商标无效，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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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公众普遍认为这两个标志是对足球事件的

客观描述，标志本身缺乏显著性。 但德国联邦最高

法院否认对“恶意注册”标准的适用，原因有二：其
一，法院无法认定 ＦＩＦＡ 在商标注册时缺乏真诚使

用该标志的意图；其二，同样无法证明的是，ＦＩＦＡ 对

上述商标申请注册仅出于有悖于公序良俗的目的。
在该案判决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恶意”的法律

内涵予以明确：“商标注册人取得拟制的商标权，是
以日后达到对第三方不正当或是违反公序良俗的阻

碍为目的的，认定为恶意。”换言之，该案中德国联

邦最高法院认为，所谓恶意，是指申请注册商标的目

的是阻碍第三方竞争，而非自己使用，具有非正当性

或者违背公序良俗。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世界杯 ２００６”案，对

“恶意”这一法律术语进行了解释。 分析其判决书

的表述，并未创设新的法律含义，而是以既有成熟的

法律标准为依托，以《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３ 条

第 １ 款（关于不正当性的一般条款，规定不正当的

商业行为是不合法的），以及《德国民法典》第 ８２６
条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

式故意加害于他人者，有义务向该受害人赔偿损

害）为参考。这一解释不仅适用于 １９９５ 年《德国商

标法》第 ５０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定的商标恶意注册的

无效宣告，还适用于 ２００４ 年《德国商标法》新增条

款（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１０ 项）规定的阻碍商标恶意注

册的绝对理由。

２．德国专利商标局采用“明显恶意”的审查标准

上文谈到，《德国商标法》引入“恶意商标申请”
作为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绝对理由，但立法者不希

望将不合理的调查责任强加给商标主管部门以加重

其审查压力。 因此，德国专利商标局对《德国商标

法》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１４ 项规定的绝对理由进行审查

时，采取的是“明显恶意”标准。 对此，《德国商标

法》第 ３７ 条第 ３ 款明确规定：“仅当欺骗的可能性

或恶意明显时，才根据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４ 项或第 １４
项驳回申请。”换言之，德国专利商标局一般推定

商标注册人具有使用该注册商标的意图，但存在

“明显恶意”的情况能推翻此推定。

德国专利商标局采取“明显恶意”的审查标准，
这种折中的办法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在申请商标注

册的过程中，有些申请虽然满足“恶意”的内涵，但
这种“恶意”的显露很可能因缺乏明显性而使该商

标申请仍获核准。 对此，《德国商标法》作了立法体

系化设计，并配合德国专利商标局采用“明显恶意”
标准对商标申请进行审查。 在商标获准注册前，在
先权利人可以根据《德国商标法》第 ４２ 条，在商标

注册公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对注册商标提起异议。

在商标获准注册后，依据《德国商标法》第 ５０ 条第 ３
款，德国专利商标局在商标核准注册之日起 ２ 年内，
可主动宣告恶意注册的商标无效。 依据《德国商标

法》第 ５４ 条第 １ 款，任何人有权不受时间限制地向

德国专利商标局提起无效宣告的请求，但申请人应

提供具体材料以证明商标所有人具有第 ８ 条第 ２ 款

第 １４ 项规定的“恶意”。 德国商标主管部门以及自

然人都可以对此类恶意注册的商标启动纠错程序，
而且自然人的无效宣告请求不受时间限制。 这些立

法规定和审查标准，足以说明德国立法对商标恶意

注册的容忍度之低。 但基于商标权的私权属性，德
国立法并没有设立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惩罚机制。

３．欧盟法院提出的认定商标恶意注册需要参考

的因素

２００９ 年，欧盟法院在“Ｌｉｎｄｔ ＆ Ｓｐｒüｎｇｌｉ 诉 Ｆｒａｎｚ
Ｈａｕｓｗｉｒｔｈ”案中对“明显恶意”的认定提出了具体考

量因素。 在该案中，原告 Ｌｉｎｄｔ ＆ Ｓｐｒüｎｇｌｉ 股份公司

是一家注册地在瑞士的巧克力和糖果公司；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原告就生产一款与该案诉争商标相

似的小金兔形巧克力；１９９４ 年起，原告在奥地利销

售此类巧克力，并于 ２００１ 年将此类巧克力包装为一

只坐着的金色巧克力小兔，脖子系一条红色丝带挂

铃铛，且兔身标明棕色“Ｌｉｎｄｔ 金兔”字母，该立体标

志被成功注册为欧盟范围内的共同体三维商标。 被

告 Ｆｒａｎｚ Ｈａｕｓｗｉｒｔｈ 有限责任公司为注册地在奥地利

的巧克力和糖果商，其于 １９６２ 年起销售小金兔形巧

克力。 原告在注册该诉争商标前，就以奥地利竞争

法或奥地利工业产权法对与其小金兔形巧克力外形

相同的巧克力生产商提起诉讼；原告成功注册该商

标后，对与其小金兔形巧克力的外形有混淆可能的

巧克力生产商提起诉讼。 该案中，原告宣称被告生

产和销售的小金兔形巧克力在外形上与其三维商标

易引起混淆，认为被告侵害其商标权并要求被告停

止在欧盟范围内的侵权行为；被告提起反诉，认为原

告恶意注册此三维商标，并依据《欧洲共同体商标

条例》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 ｂ 项（现为《欧盟商标条例》第
５９ 条第 １ 款 ｂ 项）请求宣告原告的三维商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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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奥地利最高法院请求欧盟法院先行裁决。
欧盟法院在该案裁决中强调，各国法院应根据

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将商标申请人提交

商标申请时的所有相关因素都纳入考量范围，特别

要考量以下 ３ 点。第一，商标申请人知悉或者应当

知悉他人在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在先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且存在混淆可能的商标的行

为。 需要注意的是，欧盟法院明确表示仅满足这一

条件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商标申请人的注册恶意。

第二，依具体的客观情况推断商标申请人具有阻碍

意图。 商标申请人的阻碍意图是构成商标恶意注册

的关键，但阻碍意图作为主观要素，只能参照具体的

客观情况予以评定。欧盟法院还特别强调，缺乏商

标使用意图的商标注册行为阻碍第三方进入市场，
应直接认定为存在阻碍意图。第三，考虑在先使用

人和商标申请人的正当利益应受保护的程度，权衡

双方利益。 如果在先权利人具有正当利益，如部分

社会公众已将该注册商标理解为在先使用人的来源

指示，就应认定商标注册人存在注册在先权利人商

标的恶意。

欧盟法院在该案先行裁决中的措辞是“考虑所

有相关的因素，特别是以下几点”，这表明上述 ３ 方

面评价具有指导性意义，但并不绝对。 各国法院在

判决案件时应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量案

件相关因素。 为保证欧盟法律的统一适用，欧盟法

院的这项先行裁决对各成员国均有约束力。 换言

之，德国专利商标局和各级法院对商标恶意注册进

行认定时必须参照这项先行裁决确立的标准。

三、《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商标恶意注册的

利害关系人提供救济

　 　 《德国商标法》对“恶意商标申请”的规定并不

排除其他法律的适用。 依据《德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 ４ 条第 ４ 项，如果申请注册商标以排除和阻碍

他人的商标使用为主要目的，适格当事人就可请求

司法救济，以“阻碍竞争”为由提出停止侵害的请

求，以撤销该注册商标。 比如，在“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商
标纠纷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抢注他人

商标的行为，可推定为具有阻碍意图，可能落入“阻
碍竞争”的范畴。 换言之，注册人抢注商标的不正

当商业行为，意在侵害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标

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在无法受到《德国商标法》以

及《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其他具体条款规制的情

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适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４ 条第 ４ 项“阻碍竞争”条款进行维权，请求撤销

已注册的商标。
“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商标纠纷案的具体案情如下。

原告是一家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的美国公司，专卖“Ｈｉｐ
Ｈｏｐ 风格”的服装，该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４ 日在服装

类别上申请注册了包括“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文字和图形

的商标，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４ 日获得商标注册；经过原告

广泛宣传，２０００ 年春季，该品牌服装已在美国和欧

洲服装行业享有较高声誉；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原告

以“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文字和图形向欧共体市场协调局

申请注册欧共体商标。 被告是德国一个纺织品零售

批发商，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８ 日，也售卖“Ｈｉｐ Ｈｏｐ
风格”的服装；被告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向德国专

利商标局申请在服装和鞋帽商品上的 “ ＡＫＡ⁃
ＤＥＭＩＫＳ”文字商标，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 日获得商标注

册。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被告通过其被许可人警告原告在

欧洲的特许经销商构成商标侵权，原告遂根据《德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４ 条第 ４ 项向法院起诉，认为

被告属于恶意抢注并以阻碍竞争为目的，请求法院

判决 被 告 停 止 侵 害， 撤 销 被 告 抢 注 的 “ ＡＫＡ⁃
ＤＥＭＩＫＳ”商标。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支持原告

的部分主张，主要理由有 ４ 点。 第一，根据商标权的

地域性原则，只保护本国的商标注册权，但在特殊情

形下，申请人已知晓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可能导致

其申请行为具有不正当性，此时商标法的地域性与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不相冲突。 结合本案，原告

没有可在德国受保护的商标法上的权益，因其既未

证明被告抢注商标时其已在德国使用该商标，也未

充分证明被告抢注商标时其在德国有足够的知名

度。 结合相关案情，被告作为申请人应该知道国外

已有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了相同或近似的商

标，而且已注册商标的商品可能进入德国境内，但被

告依然申请注册与该商标相同的商标，此时可推断

其申请行为具有不正当竞争性。 第二，被告应当知

晓原告的商标但依然进行注册，主观上存在恶意。
因为原告的商标是臆造词汇，而被告注册的商标与

之完全相同；另外，原被告双方均为从事时尚服装的

行业，被告应了解原告商标的知名度，被告的行为具

有“傍名牌”的嫌疑。 第三，根据商业惯例，企业发

展多是先立足于国内，随后扩展至国外市场。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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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于 ２０００ 年春季在美国市场获得成功，其
影响力已超出美国市场范围。 被告的商品尽管在德

国市场有较好的销售，但主要源于原告商品的商标

和品牌在美国的影响力，可推定被告知晓原告将会

进入德国市场进行销售。 第四，被告具有阻碍竞争

的意图。 尽管被告将注册商标用于自己的商品上，
但其注册的商标和原告臆造的商标一样且复制了原

告商品的设计和款式。 同时，根据二审中的陈述意

见，被告在与原告的和解谈判中要求独家销售权。
根据以上事实，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推定被告使用商

标的目的不是进行自由竞争，而是将原告排除出德

国市场，被告申请“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为注册商标的行

为具有不正当性，可以适用“阻碍竞争”条款进行规

制。

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恶意的商标申请主要有两

种情形。 第一，属于欧盟法院强调的意图阻碍第三

方进入市场而注册商标的行为，特别是“投机商标”
注册。“投机商标”注册指商标申请人在无使用意

图的情况下注册商标，只为日后向他人收取注册商

标许可使用费。第二，属于“阻碍商标”的注册行

为，即商标申请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已知他人

对某一标志存在受保护的利益，仍在与他人相同或

相似的产品或服务上注册与该标志相同或相似的标

志，以达到阻碍他人行使在先权利或继续使用这一

标志的目的，或者以注册商标的排他性作为不正当

竞争手段。上述“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案中就存在此两种

情形。 此两种情形也是《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４
条第 ４ 款“阻碍竞争”规制的典型行为，即通过取得

标志权以阻碍竞争对手。德国法官审理此类案件

时，一般进行两步检验：首先，考虑商标注册人是否

存在阻碍或排挤竞争对手的主观意图；其次，考察竞

争对手开展商业活动是否实际或可能受阻。 法官还

会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商标相似度、商品包装装潢和

样式的近似度、商标知名度、行业惯例等因素，并衡

量双方利益后作出判决。

四、我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法律适用建议

为提升我国《商标法》的实施质量，笔者借鉴欧

盟和德国的实践经验，对我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

法律适用提出以下建议。
１．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认定标准和考虑因素

我国《商标法》第四次修改后，第 ４ 条 １ 款新增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恶意申请”应予驳回的规

定，其中“恶意”的界定是一个法律适用难点。 欧盟

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认定标准和考虑因素，值
得我国借鉴。 鉴于当前我国商标恶意申请注册愈演

愈烈的严峻局面，笔者建议，相对于欧盟和德国的

“明显恶意”标准，我国可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即“可
能恶意”标准———对可能存在恶意的商标注册人，
商标局可要求其提供善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证明文

件。 此处的“可能恶意”，应理解为商标注册人可能

具有阻碍他人正当使用商标的目的。 具体而言，注
册人明知或应知第三人已使用该标志却仍进行抢先

注册，或者注册人投机性地批量进行商标注册，均可

归入“可能恶意”的范畴。
对“可能恶意”的认定，可以借鉴欧盟法院对

“明显恶意”的评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第一，对
可能构成注册他人在先使用标志的行为，可以考虑

两种情形。 其一，商标申请人知悉或应当知悉他人

在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在先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或近似且存在混淆可能的标志；其二，依具体

的客观情况推断商标申请人可能存在阻碍意图，即
以达到阻碍他人行使在先权利或继续使用这一标志

为目的，或将注册商标的排他性作为不正当竞争手

段，如恶意转让或诉讼等。 第二，对可能构成囤积注

册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客观情况，对商标注册人的

主观因素进行评定。 主要审查注册人是否具有商标

使用意图，是否对一定数量的商标进行投机性注册，
是否存在以囤积注册商标为牟利工具的目的等。 上

述关于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评定因素，与我国商标

局发布的《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对《商标法》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中“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审理要求大体相

似。 二者的区别在于，采取“可能恶意”标准时，申
请人应当提供善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证明文件。

２．商标局对疑似恶意注册的申请人可要求其提

供使用意图的证明

实践证明，欧盟和德国将商标恶意注册作为实

质审查的绝对理由，能有效遏制此类不当行为。 我

国现行《商标法》第 ４ 条第 １ 款也规定对恶意的商

标注册申请应当驳回，商标局对商标恶意注册可以

实施主动审查。 为强化审查机构的职责，笔者建议：
对疑似恶意注册的申请人，商标局可要求其提供善

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证明文件；申请人无法提供相

关文件的，不予注册。 申请人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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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能恶意”即可排除。 一方面，商标局有权对可

能恶意的商标注册申请实施主动审查，其职权范围

得以扩大。 另一方面，申请人可以通过提交相关文

件证明其注册并非恶意，以保障自身权益。 随着我

国商标注册申请数量不断增长，商标局的审查任务

日趋繁重。 如果要求商标局对所有申请主体进行善

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审查，只会增大其审查压力，降
低行政效率。 因此，商标局进行善意使用或使用意

图审查的对象应限于可能存在恶意的申请人，而非

所有申请主体，从而不会撼动我国“申请在先注册

取得”的商标确权模式。
如果商标局认为商标申请人存在“可能恶意”，

该申请人又无法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此时申请人不

被获准授予商标权。 商标主管部门主动承担这一审

查任务，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恶意注册的不法行为。
当恶意的商标申请未被实质审查阻挡在外时，根据

我国现行《商标法》第 ３３ 条，任何人得以在规定时

间内依据该法第 ４ 条第 １ 款提出异议，或者根据该

法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由商标局宣告商标无效或由其他

单位或个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 如此，打击商标恶

意注册的立法就能毫无缝隙地穿插在各个环节，让
恶意注册者无从遁形。

３．适用《侵权责任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追究

恶意注册者的民事责任

商标恶意注册者滥用商标权以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行为，严重扰乱商标注册秩序，不仅浪费行政资

源，还损害公共利益。 对此，我国现行《商标法》第

６８ 条增设 １ 款，即“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根据情

节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处罚”。 该规定与《商标

法》第 ４７ 条第 ２ 款“因商标注册人的恶意给他人造

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相呼应，进一步明确了恶

意注册人在一定情形下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

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但是，如何适用上

述条款，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司法实践中，在我国《商标法》第四次修改之

前，人民法院一般适用《民法通则》 《侵权责任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在先权利人提供民事救济。
比如，２０１７ 年“科顺诉共利”案中，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为：“只要是滥用商标注册制度，恶意注册商

标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均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制的范

畴。”恶意注册人的不当行为致使他人遭受损失，

满足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因而具有侵权法上的可

责性。 该案中一审、二审法院都适用《民法通则》第
１０６ 条第 ２ 款、《侵权责任法》第 ６ 条第 １ 款，判决恶

意注册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近年来的其他案件中，法官们也开始适用

《民法通则》 《侵权责任法》的条款，判定“知产流

氓”承担侵权责任，并探索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构

成要件及赔偿标准。 此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也是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
所不同的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无类似于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阻碍竞争”条款的竞争

者保护条款。 对于商标恶意注册，我国法院一般适

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即该法第 ２ 条进

行规制。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水宝宝”
案是此种法律适用的标志性案件之一。 该案中，恶
意注册人将拜耳集团旗下的一款防晒霜的两个图案

注册为商标，随后对拜耳集团发起一系列大规模、持
续性投诉，导致拜耳集团遭受严重的声誉贬低及经

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明知原告对涉案图

案享有在先权利并在先使用于涉案产品上，仍利用

原告未及时注册商标的漏洞，将该图案的主要可识

别部分申请注册为商标，并以该商标对涉案产品发

起投诉以谋取利益，欲通过直接售卖商标而获得暴

利。 被告的获利方式并非基于诚实劳动，而是攫取

他人在先取得的成果及积累的商誉，属于典型的不

劳而获，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

序，应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２ 条规定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据《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２ 条，认为该案被告注册他人商标并

进行恶意投诉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判决被

告赔偿拜耳公司 ７０ 万元的经济损失。该案的裁判

体现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不仅将“职业商标抢

注人”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围，而且从

司法上表明了在无其他可具体适用法条的情况下，
单独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２ 条打击职业商标

抢注人的可能性。 “该案件的审理也为日后有类似

境遇的其他企业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打击恶意抢

注、恶意投诉行为时提供了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恶意抢注人不仅会无利可图，还会因不正当竞争行

为和恶意诉讼而承担更为严重的赔偿责任等法律后

果和违法成本，这无疑有利于打消潜在行为人通过

商标恶意注册获得利益的动机。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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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商标法》对商标恶意注册

行为进行了规制。 为统一法律适用，可以借鉴欧盟

和德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实践经验，明确商

标恶意注册的认定标准和考虑因素，授权主管部门

在商标核准阶段对疑似恶意的商标注册行为实施严

格审查，要求申请人提供使用意图的证明；对恶意提

起侵权诉讼的，相关权利人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抢注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

起损害赔偿之诉，增加其恶意注册的成本，阻断其不

劳而获的路径。
感谢郑敏渝博士对本文德语案例资料的翻译及

整理工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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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具有较强显著性的商标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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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浙 ０６ 民初 ２６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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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ｅｎｓｈｕ ／ １８１１０７ＡＮＦＺ０ＢＸＳＫ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ｄｏｃＩｄ
＝ ２２３ａｂ１ｃ７ｂｆｅ６４１６６ａ９ｆａａ８ｅ３００ａ８ｂ９１１，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参见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朝民（知）初字第 ２２６２０ 号民事裁定书，
中国 裁 判 文 书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ｓｈｕ． 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ｅｎｓｈｕ ／
１８１１０７ＡＮＦＺ０ＢＸＳＫ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ｄｏｃＩｄ ＝ ８ａ３５８９０ａｅ９６９４９３０ｂ１６ｅａ９ｃ６
００３１ａ６８ｄ，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２０１７ 年审结的一起案件的裁判要旨中提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

讼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无事实或者法律依据，仍
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故意针对他人提起

知识产权诉讼，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 其构成要件有：１．行为人提起

知识产权诉讼无事实或者法律依据。 常常表现为行为人没有知识产

权权利或者行为人虽然享有形式上‘合法’的知识产权，但因该知识

产权系恶意取得等多种原因而不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 ２．行为人提

起诉讼在主观上具有恶意。 在行为人恶意取得知识产权的情况下，
其取得知识产权时的恶意，可以作为认定其提起诉讼时具有恶意的

依据。 ３．行为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给他人造成了损失，且损失

与行为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具有因果关系。 恶意提起知识产权

诉讼本质上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恶意诉讼行为人承担的赔偿数额

应当以受害人的损失为限。 在受害人的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
以综合考虑受害人现实的经济损失以及预期利润的损失等相关因

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该案中，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一审法院的判

决，根据《民法通则》第 １０６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判决被告在《法制日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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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登声明以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１００ 万元。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苏民终 １８７４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

裁判文书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ｅｎｓｈｕ ／ １８１１０７ＡＮＦ
Ｚ０ＢＸＳＫ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ｄｏｃＩｄ ＝ ｃｆ６ｂｆｃｄ６ｅ５２ｄ４２ａｅ８８４６ａ９ｃ００１７ｂ０ｃ４ｅ，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２ 条第 １ 款规定：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
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浙 ０１１０ 民初 １８６２７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ｅｎｓｈｕ ／ １８１１０７ＡＮＦＺ０ＢＸＳＫ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ｌ？ ｄｏｃＩｄ ＝ ａｄ４４０９５１ｆ０７０４３８ｃａ０５ｆａ８ｆ５００ａｄ７６ｃｆ，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 
参见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还敢恶意抢注商标？ 职业商标抢注人

首次被判不正当竞争！》，搜狐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２４４５２４５９１
＿９９９０１８７４，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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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 ２０１９ 年年会召开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河南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 ２０１９ 年年会在河南大学召开。 这次会议

由河南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主办、河南大学法学院承办，会议主题是“乡村振兴与平安乡村

建设法治保障研究”。 河南省政府参事、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会长胡向阳，省政府参事、省

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省委农办原副主任、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乡村法治

研究中心常务理事郑林，以及来自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省

社会科学院等省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代表 １００ 余人参会。 河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王桂主持开幕式，
河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蔡军致开幕辞。 张占仓研究员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题作

了精彩的主题报告，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进行阐释，并提

出相应的发展举措。 年会征文获奖论文作者分别围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粮食生产保障立法、生
态宜居的环境法治保障、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等议题作了发言。 会议对优秀论文作者进行了表彰，并
对新增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理事事项进行表决。 胡向阳会长在总结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本次年会的丰硕

成果，提出研究会工作要讲政治、讲业务、讲方法、讲奉献，立足河南发展的大局开展专题研究，全心全意

服务于河南“乡村振兴、平安乡村”建设。
《中州学刊》副社长、研究员邓小云作为常务理事应邀参加了会议。 （邓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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